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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 月 7 日，国家监察委员会决定派
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就群众反映的涉及
李文亮医生的有关情况依法开展调查。近日，
调查组负责同志接受记者专访，回答了有关问
题。

1.国家监委调查组就群众
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有关情
况进行全面调查。调查组是如
何开展工作的？

答：2 月 8 日，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组赴湖
北省武汉市，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有
关情况作全面调查，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彰显
了以人民为中心、对人民负责的根本政治立
场，体现了坚决查清事实真相的鲜明态度。调
查组把客观准确还原事实真相，不遮遮掩掩、
不袒护包庇作为重要任务，坚持实事求是，严
格依据监察法赋予的职权开展调查工作。围
绕群众反映涉及李文亮医生谈话训诫、患病救
治、善后抚恤等情况，分别与武汉市委、市政府
和宣传、卫健、公安、网信等部门有关人员面对
面谈话、电话访谈，赴医院与负责救治的一线
医务人员深入了解细节，调取病历档案，还调
取工作材料 240 余份，查清基本事实，确保调
查结果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给党和人民一
个负责任的交代。

2.李文亮医生在微信群中
发出的信息是否属“不实言论”
或“谣言”，他有没有受到医院
处理、孤立、报复等？

答：经调查了解，2019 年 12 月 30 日 17 时
43 分，李文亮医生在大学同学微信群“武汉大
学临床 04 级”转发、发布多条信息，一是“华南
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 7 例 SARS”“在我们医院
后湖院区急诊科隔离”两段文字信息；二是 1
张标有“SARS 冠状病毒检出〈高置信度〉阳性
指标”等字样的临床病原体筛查结果图片；三
是 1 段时长 11 秒的肺部 CT 视频。此后，上述
信息被截图并大量转发，与当天被人传到网上
的武汉市卫健委 2 份有关不明原因肺炎救治
及报送情况的通知，引发网民关注。当日 18
时 42 分，李文亮医生在上述微信群发送了“最
新消息是，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正在进行病
毒分型”“大家不要外传，让家人亲人注意防
范”等文字信息。

经了解，李文亮医生在微信群中发布信息
没有扰乱公共秩序的主观故意。需要指出的
是，在有关部门和专家尚未对不明原因肺炎作
出明确诊断、对疫情还没有准确认识的情况
下，他没有对信息进行核实就转发了，信息部
分内容与当时实际情况不完全相符。

12 月 31 日上午，医院有关负责同志找李
文亮医生谈话了解情况。李文亮医生说，他
看到他人发的微信后就转发了，目的是提醒
群内同学注意防范，后被人截图转发。第二
天，院有关领导要求他就此事写了一份认识

材料。李文亮医生被谈话后，眼科主任专门
跟他讲不要有思想包袱，其本人工作表现一
如既往。

武汉市中心医院除和李文亮医生谈话了
解情况外，没有给予他任何处理、处分，没有吊
销其医师执业资格。在 2020 年 1 月 3 日公安
机关对李文亮医生出具训诫书后，医院也未对
他作出处理。2019年 12月 9日，李文亮医生完
成半年门诊轮换，到眼科住院部病区任住院医
生，至 2020 年 1 月 10 日发病前，他一直在医院
眼科医师岗位正常工作，排班情况与被谈话前
没有调整变化。李文亮医生不幸染病后，住院
期间，作为本院职工，得到了医院领导和同事
们的关心和照顾，大家鼓励他坚定信心与病魔
作斗争。

3.公安机关对李文亮医生
等人进行训诫是否合法正当，
结论是保留还是撤销？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对传
染病疫情的报告、核实和发布等都有着严格的
审批程序和规定。2019 年 12 月 31 日，武汉市
卫健委发布通报称，“已发现 27 例病例”“上述
病例系病毒性肺炎”“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
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公
安机关根据传染病防治、治安管理等法律法
规，以及武汉市卫健委发布的情况通报，1 月 3
日，对在网上发布有关信息的李文亮情况进行
了调查。

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中南路派出所对
李文亮出具训诫书不当，并存在执法程序不规
范的问题。调查组已建议湖北省武汉市监察
机关对此事进行监督纠正，督促公安机关撤销
训诫书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及时向社会公布
处理结果。

实事求是、依法依规地加强监督，是监察
机关的职责所在。有错必纠、有责必问，是党
和国家对监察工作的要求。我们将一如既往
地加强监督，及时地发现问题，实事求是地处
置问题，并督促有关方面整改问题，促进相关
工作的进一步完善。对调查中发现的有关单
位和人员应对疫情反应迟缓、防控不严、履职
不力等情况，将由有关方面进一步深入开展调
查，严肃追责问责。

4.李文亮医生1月10日发
病、1月12日住院，为何1月31
日才确诊，治疗是否存在不及
时、不规范问题？

答：2020年 1月 6日，李文亮医生收治了一
名 82 岁的眼病患者，与其有近距离接触。该
患者 1 月 7 日发热，后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于 1
月 23日病逝。1月 10日，李文亮医生出现发热
症状，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发热门诊就诊，并在
外住宾馆隔离。

李文亮医生 1 月 12 日在本院眼科二区住
院，1 月 14 日转入呼吸三区。1 月 15 日、19 日、

20 日、21 日，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专家多
次研究诊疗方案，还请院外专家为李文亮医生
会诊。因病情较重，征得李文亮医生同意后，1
月23日凌晨转入重症监护室。

1 月 27 日前，武汉市中心医院不具备做核
酸检测的资质和条件，李文亮医生和医院其他
职工患者都未做核酸检测。设施改造后，1 月
27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开始试运行
核酸检测。1月 28日、1月 31日，医院 2次对李
文亮医生做了核酸检测，第一次结果为阴性，
第二次结果为阳性，李文亮医生确诊感染新冠
病毒。

2 月 6 日上午，李文亮医生病情有进一步
恶化风险。医院联系了北京援汉知名专家进
行会诊。2 月 6 日 18 时 20 分，将李文亮医生转
往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完善各项呼吸支
持治疗。

经调查，武汉市中心医院对李文亮医生的
救治高度重视，积极进行对症支持治疗，多次
组织院内外专家会诊。为李文亮医生会诊的
院外专家表示，从李文亮病案看，医院治疗规
范，能够根据病情调整药物和措施。医院建议
采取和实际采取的重要医疗措施，均征求了李
文亮或其家属意见。

5.有媒体曝出李文亮医生
2月6日21时30分去世，但武
汉市中心医院宣布其为7日2
时58分去世，抢救过程是否存
在问题？

答：2 月 6 日 21 时 30 分许，《生命时报》发
布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消息。2 月 7 日 0 时 38
分，武汉市中心医院通过官方微博发布李文亮
医生正在全力抢救中的消息。3 时 48 分，医院
发布了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消息。

通过调查，2 月 6 日 18 时 55 分，李文亮医
生转至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呼吸重症监
护病房，给予高浓度氧治疗。19 时 20 分，李
文亮医生出现神志模糊，心率、血压进行性下
降，立即推注肾上腺素强心，开放血管通道积
极补液扩容提升血压；同时进行气管插管，有
创呼吸机维持呼吸，持续胸外心脏按压，冰帽
保护脑部。21 时 30 分许，上体外心肺复苏
仪，辅助持续胸外心脏按压，继续进行心肺复
苏抢救。22 时 40 分许，启动 ECMO 抢救（武
汉市中心医院仅有一台 ECMO，1 月 20 日开
始供另一名职工患者救治使用，医院从武汉
亚 心 医 院 借 来 一 台 ECMO 用 于 抢 救 李 文
亮）。23 时许，武汉市卫健委协调北京援汉专
家到现场参与抢救。2 月 7 日 2 时 58 分，李文
亮医生心电图呈直线反应，宣告临床死亡。
抢救期间，武汉市中心医院要求不惜一切代
价全力抢救，只要有一点希望就不要放弃。
组织抢救的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负责人
说，李文亮是我们的同事，又很年轻，我们不
希望他走，只要有一点希望我们就不愿放弃，
当时就是想尽全力救活他，所以抢救了很长
时间。李文亮的主诊医生表示，虽然没能挽
回李文亮的生命，但对他的治疗是规范的，抢

救是及时的，大家尽了最大努力。

6.对李文亮医生的相关补
助、补偿、保险等是否到位，其
抚恤、善后工作如何？

答：李文亮医生去世后，党和政府以及社
会各界深感痛惜，对他的家人十分关心。武汉
市中心医院领导和有关方面探望慰问了李文
亮医生的父母、妻子和孩子。应李文亮医生妻
子的要求，安排她和孩子在有关医院休养。

目前，对李文亮医生的各项补助、补偿等
均已足额到位。一是经武汉市中心医院申请，
武汉市人社局根据人社部的有关规定，认定李
文亮医生为工伤，先按照 2019 年度标准向李
文亮家属核发了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78.5 万元、
丧葬补助金 3.68 万元。3 月 3 日，根据统计部
门新发布的 2020 年度标准，又核定并补发了
补助金差额。二是保险公司已向李文亮家属
赔付了针对抗击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一
线医护人员的捐赠保险。三是武汉市中心医
院工会号召职工为李文亮及其家属进行了捐
款。四是武汉市红十字会收到了定向爱心捐
款，已转交李文亮医生家属。五是武汉市中心
医院将“北京温暖基金会”转来的有关慰问金
已拨付给李文亮家属。

7.李文亮医生在微信圈发
出提醒同事与朋友注意防范的
信息，对社会起到了什么样的
作用？

答：同事介绍，李文亮是一个性格开朗、乐
于助人的人，是共产党员，是一名工作认真负
责的医生。他在住院治疗期间还表示，“康复
后想赶快回到一线工作，继续为患者看病”，表
现出敬业奉献、医者仁心的品质。李文亮转
发、发布相关信息，主观上是想提醒同学、同事
注意防范，信息被大量转发后引发社会关注，
客观上对各方面重视疫情、加强防控起到了推
动作用。2020 年 3 月 4 日，国家卫健委等部门
印发决定，表彰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李文亮医生是其中之
一，这正是对李文亮医生工作的肯定和表彰。
疫情发生以来，广大医务工作者白衣执甲、逆
行出征，日夜奋战、舍生忘死，为保护人民生命
健康作出了重大贡献，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在抗击疫情战场上，一些医务人员确诊感染新
冠肺炎，有的以身殉职，每一位不幸去世的医
务人员都令人无比痛心。李文亮医生就是在
疫情防控中英勇奋战、作出贡献和牺牲的医务
人员队伍中的一员。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敌对势力为了攻击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给李文亮医生贴上了对
抗体制的“英雄”“觉醒者”等标签。这是完全
不符合事实的。李文亮是共产党员，不是所谓
的“反体制人物”。那些别有用心的势力想煽
风点火、蛊惑人心、挑动社会情绪，注定不会得
逞。 据新华社

国家监委调查组负责人答记者问

新华社武汉3月19日电 武汉市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区疫情防控组18日发布

《关于无疫情小区、村（队）调整管控措施的意
见》。意见称，无疫情小区居民可按照要求在
小区内进行非聚集性的个人活动。

意见说，被认定为无疫情小区的，允许居
民分批、分时段、分楼栋，在小区内进行非聚集
性的个人活动。小区居民需要办理健康隔离
证明等的，由个人提出申请，社区按规定出具
居民在无疫情小区安全隔离的相关证明，社区
工作人员帮助办理。

被认定为无疫情小区且连续7天以上的，
允许居民在小区内进行非聚集性的个人自由
活动。可恢复小区内为居民提供生活必需品
的便利店、药店、小菜场等正常营业，但须对申

请经营门店进行检查及风险评估，对符合防疫
规定要求的允许经营，并严格实施场所消杀、
经营人员健康检查、防止人员聚集、非接触式
购物等措施。

被认定为无疫情村（队）的，可有序恢复村
民生活秩序，开展农业生产，组织村民开展春
耕备耕，畅通农业生产物资通道，保障农资商
店正常营业，允许农机在无疫情村（队）间跨区
域作业。

据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17日
发布的最新数据，武汉无疫情小区累计数5607
个，占比 78.9%；无疫情社区累计数 556 个，占
比 39.5%；无疫情村（大队）累计数 1844 个，占
比 94.9%。武汉市已命名首批无疫情街道（乡
镇）10个。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针对澳大利亚籍
女子梁某妍入境返京后拒绝居家隔离，未戴口
罩外出跑步等行为，北京警方 19 日通报称，18
日，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六十七条等规定，决
定依法注销梁某妍工作类居留许可、限期离境。

3月15日15时许，朝阳公安分局接某小区卫
生防疫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女子拒不配合社区防
疫工作。接报警后，呼家楼派出所民警立即赶赴
现场开展工作。经核查，梁某妍，女，47岁，澳大
利亚籍，就职于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3月14
日由首都机场入境进京，工作居留许可有效期至
2020年9月5日。15日下午，本应在租住地居家
观察的梁某妍，未戴口罩在小区内跑步，社区卫
生防疫工作人员发现后进行劝阻，但该人情绪激

动，拒不配合。民警到场后，对梁某妍进行了批
评教育，要求其严格遵守疫情防控相关规定，梁
某妍表示服从管理，未再外出。

梁某妍的行为在网上曝光后，引发社会关
注，所在公司对其辞退处理。3月18日，北京市
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
境入境管理法》第六十七条等规定，决定依法注
销梁某妍工作类居留许可、限期离境。

北京警方表示，北京处在防范境外疫情输
入的最前沿，入境进京人员应与广大首都市民
一道，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及北京市疫情防
控相关规定，自觉履行防控责任和义务，齐心协
力、共同守护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对拒
不执行疫情防控措施的，北京警方将依法追究
法律责任。

武汉无疫情小区允许居民分批、分时段、分楼栋
在小区内进行非聚集性的个人活动

澳籍女子返京拒隔离被警方注销居留许可限期离境
其行为在网上曝光后 所在公司对其辞退处理


